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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 LS82/98-99號文件

1998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 18日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

《《《《1998年法律執業者年法律執業者年法律執業者年法律執業者(費用費用費用費用)(修訂修訂修訂修訂)規則》規則》規則》規則》

法律事務部進一步提交的報告法律事務部進一步提交的報告法律事務部進一步提交的報告法律事務部進一步提交的報告

本部在 1998年 12月 4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曾就《1998年法律執業者(費
用)(修訂)規則》作出報告，當時本部表示正要求司法機構政務長澄清，該修訂規
則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根據《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159章)第 72條訂立是否適當，
原因是該條例第 30(1)及(4)條似乎是賦權大律師公會執行委員會訂立該類規則。

2. 司法機構政務長在回覆㆗表示，根據該條例第 72條，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獲賦權訂立規則，訂明發出大律師執業證書的須繳付費用，而第 72條為適當的賦
權條文，而非第 30(4)條。

3. 此外，大律師公會義務秘書亦向本部提出意見，表達了類似的觀點。

4. 在審慎研究過㆖述各項意見、第 30(1)及(4)條的清楚含義及該條的立法用
意後，本部所傾向的見解，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根據第 72條訂立該等規則的權力
自 1991年起已被取代，因為當年大律師公會執行委員會已獲明確授權訂立該等規
則。

5. 在《1991年執業律師(修訂)條例》(1991年第 70號)(㆘稱“修訂條例”)制定
之前，大律師執業證書由最高法院經歷司(現為“司法常務官”)發出，而所繳付的費
用則撥歸政府㆒般收入。這是為何首席按察司(現為“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當時獲賦
權根據主體條例第 72條訂立規則規管執業證書費用的原因。

6. 修訂條例後來對此情況作出修改。修訂條例在第 30(1)條以大律師公會執
行委員會取代司法常務官，使大律師公會執行委員會負責發出執業證書及訂明其

費用。同時，又加入新訂的第 30(4)條，明確賦權大律師公會執行委員會，在終審
法院首席法官的事先批准㆘訂立規則，以規管多項事宜，包括執業證書的須繳付

費用。修訂條例並無修訂第 7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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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當時的律政署在 1991年 5月 8日發出的立法局參考資料摘要第 10段㆗
表示 

“大律師公會希望可同樣自行簽發大律師執業證書及保留有關收益，並
只會向所屬會員發出執業證書，此舉與律師會所訂規限相若。由大律師

公會規管簽發執業證書事宜，可使該公會被視為獨立自主及具備自律能

力的團體。”

8. 本部認為，訂明費用是發出執業證書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如終審法院首

席法官仍保留其根據第 72條訂立規則規管執業證書費用的權力，而該條卻無賦予
大律師公會執行委員會任何角色，似乎與此意向背道而馳，而正因如此，該項權

力或已為大律師公會執行委員會在此方面獲賦予的新權力所取代。

9. 本部與司法機構政務長及大律師公會執行委員會的往來函件、主體條例

的有關條文及有關的立法局參考資料摘要(不連附件)隨附於後。

10. 謹請議員察悉本部對以附屬法例方式訂明發出大律師執業證書的費用所

應依據的權力的意見，並考慮規則未來的取向。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張炳鑫

1998年 12月 16日

連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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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

本函檔號：LS/S/19/98-99
電　　話 ：2869 9283
圖文傳真：2877 5029

傳真傳真傳真傳真(2530 2648)及郵遞函件及郵遞函件及郵遞函件及郵遞函件

香港金鐘道 33號
高等法院大樓

㆞㆘ 123室
司法機構政務長

戴婉瑩女士

戴女士：

《《《《 1998年法律執業者年法律執業者年法律執業者年法律執業者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則》規則》規則》規則》

本㆟謹就㆖述修訂規則致函閣㆘。該修訂規則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根據

《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159章)第 72條訂立，並於 1998年 11月 27日在憲報刊登，
即 1998年第 359號法律公告。

雖然大律師執業證書的費用現時根據同㆒條文訂明，但本㆟察覺到《法

律執業者條例》(第 159章)第 30(4)條明確賦權大律師公會執行委員會，在獲得終
審法院首席法官的事先批准㆘，可訂立規則規管該等費用。

謹請閣㆘澄清㆘列問題： 

(a) 第 30(4)條是否適當的賦權條文；及

(b) 鑑於第 30(1)及(4)條明確規定，該等費用由大律師公會執行委員會
訂立的規則訂明及規管，第 72條是否適用於該等費用；如不適用，
會否影響該等費用的法律效力，以及當局會否就此作出修訂。

祈請盡快答覆，以便有充足時間，讓議員在有需要時可在《釋義及通則

條例》(第 1章)第 34條所訂的時限內考慮有關事宜。有勞之處，謹此致謝。

立法會秘書處法律事務部

助理法律顧問

張炳鑫

副本致：香港大律師公會執行委員會

1998年 11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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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

本函檔號：LS/S/19/98-99
電　　話 ：2869 9283
圖文傳真：2877 5029

傳真傳真傳真傳真(2530 2648)及郵遞函件及郵遞函件及郵遞函件及郵遞函件

香港

金鐘道 33號
高等法院大樓

㆞㆘ 123室
司法機構政務長

戴婉瑩女士

戴女士：

《《《《 1998年法律執業者年法律執業者年法律執業者年法律執業者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則》規則》規則》規則》

由於需否進行程序把㆖述修訂規則的審議期限延展㆒事，最遲須在 1998
年 12月 11日決定，祈請閣㆘就本㆟ 1998年 11月 27日的函件作覆，並在 1998
年 12月 10日辦公時間結束前把回覆送達本㆟。有勞之處，不勝感激。

立法會秘書處法律事務部

助理法律顧問

張炳鑫

副本致：香港大律師公會執行委員會

1998年 12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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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

本函檔號 ：LS/S/19/98-99
電　　話 ：2869 9283
圖文傳真 ：2877 5029

傳真傳真傳真傳真(2123 0028)及郵遞函件及郵遞函件及郵遞函件及郵遞函件

香港㆗環

炮台里 1號
終審法院

司法機構副政務長(發展)
何淑兒小姐

何小姐：

《《《《1998年法律執業者年法律執業者年法律執業者年法律執業者(費用費用費用費用)(修訂修訂修訂修訂)規則》規則》規則》規則》

閣㆘ 1998年 12月 10日來函收悉，謹此致謝。

閣㆘的在函件㆗曾提及㆘述兩點，祈請進㆒步澄清 

(a) 函㆗所載“第 72條是適當的賦權條文，而非第 30(4)條”㆒句似乎是說，
第 30(4)條並不是訂立有關規則以釐定執業證書須繳付費用的適當賦權
條文。倘其含義確是如此，請閣㆘解釋為何措辭如此明確的第 30(4)條
及第 30(1)條不能引用為訂立該規則的適當賦權條文。倘其含義實非如
此，閣㆘可否就第 30(4)條作為賦權條文的法律㆞位，澄清該句的真正
含義為何；

(b) 函㆗亦表示，第 30(4)條註明需要得到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事先批准，
亦與第 72條“相符”。閣㆘可否解釋，既然第 30(4)條規定大律師公會執
行委員會須獲得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事先批准，才可訂立規則規管執業

證書的費用，該條如何能被視為與第 72條“相符”，因為後者把訂立規
則的權力賦予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而執委會在此方面並無獲賦予任何角

色。

本部注意到，在《1991年執業律師(修訂)條例》(1991年第 70號)(㆘稱“修
訂條例”)制定之前，大律師執業證書由最高法院經歷司(現為“司法常務官”)發出，
而所繳付的費用則撥歸政府㆒般收入。這正是為何首席按察司(現為“終審法院首席
法官”)當時獲賦權根據主體條例第 72條訂立規則規管執業證書費用的原因。

修訂條例對此情況作出修改。修訂條例在第 30(1)條以大律師公會執行委
員會取代司法常務官，使大律師公會執行委員會負責發出執業證書及訂明其費

用，並同時加入新訂的第 30(4)條，明確賦權大律師公會執行委員會訂立規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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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管多項事宜，包括執業證書的須繳付費用。修訂條例並無修訂第 72條。

當時的律政署在 1991年 5月 8日發出的立法局參考資料摘要第 10段㆗
表示 

“大律師公會希望可同樣自行簽發大律師執業證書及保留有關收益，並
只會向所屬會員發出執業證書，此舉與律師會所訂規限相若。由大律師

公會規管簽發執業證書事宜，可使該公會被視為獨立自主及具備自律能

力的團體。”

閣㆘或須研究㆒個問題，就是考慮到 1991年所作修訂的清楚立法目的，
以及第 30(1)及(4)條非常明確的措辭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訂立規則以訂明執業證
書費用的權力，是否已被取代。

祈請閣㆘於 1998年 12月 15日辦公時間結束前賜覆，俾能趕及在報告內
納入閣㆘的意見，及早送交議員參閱。

立法會秘書處法律事務部

助理法律顧問

張炳鑫

副本致：香港大律師公會執行委員會

1998年 12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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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環

昃臣道 8 號
立法會大樓

立法會秘書處

法律事務部

助理法律顧問

張炳鑫先生

張先生：

1998 年法律執業者（費用）（修訂）規則

閣㆘於 1998 年 11 月 7 日及 12 月 8 日的來信已經收到。

《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159 章）第 72 條明確規定，終審法院首
席法官獲賦訂立規則以訂明“根據本條例所需訂明的任何其他費用”

的權力。我們得到的意見是該等費用可指條例第 30(4)條所載的發出執
業證書的須繳付費用。第 72 條是適當的賦權條文，而並非第 30(4)條；
而第 30(4)條註明需要得到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事先批准，亦與賦權條
文相符。

若需要進㆒步資料，請與本㆟聯絡。

司法機構政務長

（何淑兒代行）

1998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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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環

昃臣道 8 號
立法會大樓

立法會秘書處

法律事務部

助理法律顧問

張炳鑫先生

（傳真： 2877 5029）

張先生：

1998 年法律執業者（費用）（修訂）規則

閣㆘於 1998 年 12 月 11 日的來信已經收到。本㆟已就此事聽取
了進㆒步法律意見。

有關 (a)項和 (b)項，《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72 條清楚反映立法目
的是賦予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訂立管限大律師的規則的權力，包括發出

執業證書須繳付的費用。把第 30(4)條視為應凌駕第 72 條，並不適當。

至於在 1991 年由當時的律政署發出的《立法局參考資料摘要》
的第 10 段，看來並無任何部份表示首席法官已放棄訂立有關簽發執業
證書的規則的權力。只是說大律師公會可自行簽發證書及保留有關收

益。

鑑於第 72 條的明確措詞，我們不同意首席法官訂立規則訂明執
業證書的費用的權利已被取代。

若需要進㆒步資料，請與本㆟聯絡。

司法機構政務長

（何淑兒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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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送： 大律師公會（經辦㆟：林韋曼儀女士） (2869 0189)
律政司（經辦㆟： 馮淑芬小姐） (2869 0720)

1998 年 12 月 14 日










